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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办科技企业条例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发展民办科技企业，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保障
民办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民办科技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

体，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的，
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以及科技产品的研究
开发和生产经营为主要业务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鼓励和支持以下人员创办民办科技企业或者到民办

科技企业工作：
（１）经企业、事业单位批准的在职科技人员；
（２）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和归国留学人员；
（３）国家机关中经批准辞职、退职的有专业知识的人员；
（４）其他非在职科技人员。
第四条　民办科技企业应当成为产权明晰、组织健全、机制完

善、行为规范的经济实体。
第五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创办民办科技企业，不受申办

人户口所在地限制。
第六条　县级以上科技行政部门负责民办科技企业的指导、

管理和服务工作，其职责是：
（一）指导民办科技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发展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并进行监督检查；
（二）制定民办科技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民办

科技企业对所承担的各类科技计划的实施；
（三）负责民办科技企业的认定；
（四）表彰和奖励对发展民办科技企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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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五）组织民办科技企业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六）负责民办科技企业的综合统计、人才培训、信息咨询等管

理工作。
第七条　财政、工商、税务、计划、教育、人事、外事、劳动、统计

等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的职责分工，做好对民办科技企业的扶持
与管理工作。
第八条　民办科技企业应当依法办理成立、变更和终止登记。
第九条　民办科技企业向县级以上科技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认

定手续，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条例第二条的规定；
（二）符合科技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技

术政策；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者取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科

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２０％以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得低于
１０％；

（四）有合法的专利或科技成果、新技术产品、专有技术。
对已依法登记认定的民办科技企业，科技行政部门可以定期

进行复核。
高新技术企业及高新技术产品由省科技行政部门负责认定。
第十条　鼓励和支持民办科技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

有关企业联合进行资源和技术开发，组成公司或者其他联营形式
的经济实体。
第十一条　民办科技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的各种摊

派。
第十二条　民办科技企业应当建立保证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

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民办科技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尊重知识产权，依法纳税，保守

国家机密，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不得损害他人利
益。
第十三条　在民办科技企业集中的地区，经批准可以组建科

技信用社或者风险投资公司，可以设立民办科技发展互助基金，扶
持民办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十四条　民办科技企业可以向银行、信用社及其他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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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申请贷款，可以将其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作为抵押，获得
贷款。
第十五条　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民办科技企业，可以

享受国家和省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的部分应当作为民办
科技企业的发展基金，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扩大再生产。
第十六条　民办科技企业可以申请承担国家和有关部门科技

发展计划项目，可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有关资金、贷
款、减免税等优惠，取得的科研成果可以申报成果鉴定和有关科技
奖励，可以为本企业成绩显著者申报为有突出贡献的专门人才，交
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民办科技企业根据需要可以从国外引进资金、技

术、人才和生产、科研设备。有关手续按现行报批程序办理。
第十八条　对有较强出口创汇能力的民办科技企业，行业管

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为其申报进出口经营权、境外投资权、国际
工程承包权和劳务合作权。
第十九条　民办科技企业开发、生产、销售创汇产品按国家及

本省有关规定予以奖励。鼓励外贸企业与民办科技企业相互投资
或者参股，组成技工（农）贸企业集团或者商社。
第二十条　民办科技企业的业务人员因业务需要出境或者出

国的，有关部门应当为其优先办理出境或者出国手续。
第二十一条　民办科技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自主

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十二条　在民办科技企业工作满一年以上的科技人员，

可以参加专业技术职称统一评审，其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和待遇
由民办科技企业自行确定。
第二十三条　在职科技人员经批准创办民办科技企业或者到

民办科技企业工作而离开原单位的，其档案可以由其原单位所在
地的市、县劳动人事部门或者人才交流机构管理。
第二十四条　民办科技企业在申请办理认定时弄虚作假的，

由科技行政部门责令其纠正；已经认定为民办科技企业的，撤销认
定，并通知有关部门取消其享受的优惠待遇，追缴其非法所得。
第二十五条　民办科技企业有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办

理民办科技企业有关事项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收受
贿赂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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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侵犯民办科技企业经营自主权或者其他合法权
益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国有民营科技企业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委

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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